

华教发[2012]8号
关于认真组织开展纪念建党91周年
系列活动的通知
各乡镇中学（城关中心小学）、局属各单位党组织：

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1周年，是中央确立的基层组织建设年，也是创先争优的“收官”之年。为隆重庆祝党的生日，“七一”前后，全县教育系统各级党组织要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党建活动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活动主题
开展建党91周年纪念活动，要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从全县教育改革、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出发，紧紧围绕“庆七一、颂党恩、喜迎十八大”这一主题，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主题实践活动，引导激励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创先争优，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，进一步解放思想，与时俱进，振奋精神，推进本单位党组织建设和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，掀起弘扬正气、团结奋进、真抓实干、加快发展的新高潮。
二、活动内容及形式
1.搞好创先争优活动总结和满意度测评。为巩固创先争优活动成果，总结经验，树立和表彰先进典型，推动党建工作科学发展。各单位党组织要对创先争优活动情况进行认真总结，大力宣传好的措施、经验和典型。同时精心组织，严格按照要求，认真做好领导点评和满意度测评工作。6月20日前将创先争优活动总结、领导点评及满意度测评等材料交局党委办。
2.开好一次专题民主生活会。“七一”前后，各单位要结合党组织整改提高、晋位升级工作，以“深入开展创先争优，扎实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”为主题，高标准召开一次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。领导班子及成员要根据民主生活会的主题和党员、群众所提意见，认真准备发言提纲，积极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。召开生活会时要邀请办点的局领导参加。
3.扎实做好发展党员工作。要严格按照《党章》和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以“坚持标准，改善结构，保证质量，慎重发展”为指导方针，从严把关，做好发展党员工作。要认真贯彻执行《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在发展党员工作中实行培训制、票决制、公示制、责任制的意见》，进一步规范程序，提高质量，按时将入党材料送局党委办审查。对未执行发展党员培训制、公示制、票决制、责任制或入党材料达不到规定要求的，局党委将一律不予审批。
4.深入开展“党员雷锋行动”。“七一”期间，各单位党组织要结合全县开展的“党员雷锋行动”，动员党员以参与志愿服务、义工活动为主要载体，通过学雷锋，见行动，引导广大共产党员增强党性意识、责任意识、奉献意识，投身公益事业，服务基层群众，密切党群关系，努力成为良好社会风尚的倡导者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传播者、社会和谐稳定和科学发展的促进者，使每名党员无论职务高低、能力大小，都能够从实际出发，采取适当方式为群众服务，为党的生日营造良好的气氛。
5.开展“忆党史，颂党恩”系列文化娱乐活动。“七一”期间，各单位党组织要结合工作实际，因地制宜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娱乐活动，如文艺演出、歌咏比赛、有奖征文、演讲会、书画展、摄影展等，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，讴歌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。同时要组织开展好以歌颂党、歌颂祖国的伟大成就和光辉前景为主题的系列纪念活动，通过召开座谈会、报告会、出板报等多种形式，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参与纪念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活跃工作气氛，丰富精神生活，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、向心力和吸引力。
6.认真组织开展“庆祝表彰”活动。“七一”期间，局党委将对创“四优”对象及一批创先争优活动中涌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隆重表彰。各单位党组织也要充分利用庆“七一”这一有利时机，结合创先争优总结表彰活动，大张旗鼓地评选表彰一批先进党组织和模范（优秀）党员干部。要通过表彰体现时代特点、具有崇高风范、能够导向示范的先进典型，教育、引导、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履职尽责，创先争优。大力宣传和推介典型，营造创先争优的良好氛围。
三、几点要求
1.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开展好建党91周年纪念活动，对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，树立党的良好形象，增强党的吸引力、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各单位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认识这一活动的重要性，增强主动性和自觉性，把这项任务作为实践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贯彻十七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，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喜迎“十八大”的一项重要内容来落实。要加强领导，提前做好计划，认真组织实施，确保整个活动扎实有效开展。
2.因地制宜，丰富多彩。各单位党组织要紧密结合各自实际，精心设计载体，突出时代特色，组织开展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，感染力强的纪念活动。通过各种群众喜闻乐见、深入人心的宣传教育活动，形成良好的氛围，使纪念活动有内容、有形式、有声势，把广大党员干部和基层群众的思想、意志凝聚到全面建设和谐社会、实现教育强县目标上来，不断创造新的业绩。
3.认真组织，务求实效。各单位党组织要坚持隆重热烈、勤俭节约、注重效果的原则，既要有一定的规模和气氛，又要坚持适度和节俭，以宣传教育为主，突出纪念活动的教育意义、感染力和说服力，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和铺张浪费，确保广大党员真正受到教育，纪念活动真正取得实效。各单位党组织要认真总结“七一”纪念活动的开展情况，并形成书面材料于7月5日前报县教育局党委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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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秀共产党员推荐和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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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填报单位

党 组 织

意    见
	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填报单位盖章）

2012年   月   日

	党委审批

意 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    章）

2012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、请局直属党组织按优秀党员评比数于6月20日前报局党委办；2、优秀党员推选对象以普通党员、一线党员为主。
优秀共产党员评比数

	单位
	人数
	备注

	县二中
	3
	

	县三中
	2
	

	县四中
	2
	

	县五中
	2
	

	怀乡中学
	3
	

	成教中心
	2
	

	实验小学
	3
	

	实验初中
	2
	

	职业中专
	2
	

	教研室
	1
	

	教育技术中心
	1
	

	特教学校
	1
	

	机关幼儿园
	1
	

	高培中学
	1
	

	局机关
	4
	

	合计
	30
	


党员接受领导点评登记表
姓名：

	党员自评
	

	领导点评
	点评领导姓名单位及职务
	

	
	点评时间
	
	地    点
	

	
	主要成绩
	

	
	存在的问题和不足
	

	
	下阶段工作建议
	


教育系统党组织接受领导点评登记表
单位：

	党组织

自  评
	

	领导
点评
	点评领导姓名单位及职务
	

	
	点评时间
	
	地    点
	

	
	主要成绩
	

	
	存在的问题和不足
	

	
	下阶段工作建议
	


教育系统党组织参加创先争优活动群众满意度测评表
单位：

	群众测评


	满意率（%）
	

	
	总体评价
	优
（100-90%）
	良
（90-85%）
	中
（85-80%）
	差
（80%以下）

	
	
	
	
	
	

	百分制量化

考评成绩
	

	下
一
步

整
改

方
向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6月    日

	被考评党组织

意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6月    日


（说明：总体评价一栏，请在评价选项相应栏中打“√”

党员参加创先争优活动群众满意度测评表
姓名：

	群众测评


	满意率（%）
	

	
	总体评价
	优
（100-90%）
	良
（90-85%）
	中
（85-80%）
	差
（80%以下）

	
	
	
	
	
	

	百分制量化

考评成绩
	

	下
一
步

整
改

方
向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6月    日

	被考评人

意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6月    日


（说明：总体评价一栏，请在评价选项相应栏中打“√”）
华容县教育局








-1-

-1-


